
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审计报告中 

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、上交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公司第五届第

四次董事会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

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对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，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正信审

（2011）GF字第 110004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有关强调事

项如下：  

“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亿阳公司与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亿阳集团）于 2008 年 4 月 8 日签定《股权收购协议书》，受让亿阳集团持

有的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南京长江三桥）10,800 万股计

10%的股权，受让金额 54,000 万元。因 2008 年南京长江三桥净现金流量归属于

亿阳公司部分的实际完成 2,014.51 万元，与评估机构确认的净现金流量相比未

完成 1,128.95 万元，表明未来南京长江三桥净现金流量的完成情况存在不确定

性。对此，我们已在 2008年、2009年审计报告中进行强调说明。如财务报表附

注十、（四）所述，亿阳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5 日与控股股东亿阳集团签订股权

转让协议书，向亿阳集团转让持南京长江三桥 10％股权，总交易价款 62,100万

元人民币。双方协议约定，该交易价款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公告之日起

20个工作日内（2009年 11月 4日内），亿阳集团向亿阳公司支付转让款 10％，

计 6,210 万元；首次付款后，亿阳集团按照每半年不低于 15,000 万元人民币向

亿阳公司支付款项，直到全部付清为止，亿阳公司在收到亿阳集团支付的全部转

让价款后 5个工作日内协助亿阳集团办理股权过户等法律手续。亿阳公司于 2009

年 11月 13日，已收到首付转让价款 6,210万元，2010年 5月 13日收到 15,000

万元，2010年 11月 12日收到 15,000万元，但限于该项交易的特殊付款方式、

涉及金额重大、期限较长、未来存在不确定因素，且首次付款未在规定的时间内

支付，所以亿阳公司虽然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该交易事项做了充分披露，且表

明该交易事项有了新的进展，但剩余款项在未来是否能及时、足额按照协议约定

全部收回，并该长期股权投资权属转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” 



公司独立董事陈世民、邵太良、吕启明、林金桐、张武平对上述说明发表独

立意见，认为，公司转让南京长江三桥 10%的股权，交易价格确定是依据市场原

则协商确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权益。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良好的支付

能力，能够保证按期履行上述协议。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

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亿阳信通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0

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1年 3月 28日 


